
关于调整温岭市2018年

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议案的说明

在温岭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
温岭市财政局局长  顾雪荣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
　　我受市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就调整温岭市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议案作如下说明：
一、关于调整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的依据
6月下旬，市政府根据省财政厅下达我市的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规模，提请市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了我市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131.06亿元，其中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一般债务限额101.17亿元，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的专项债务限额29.89亿元。

为切实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，经省政府批准，9月下旬省财政厅又下发了《浙江省财政厅关于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存量或有债务的通知》（浙财预[2018]34号）文件，下达我市置换存量或有债务政府债券4.96亿元，并相应增加我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4.96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务限额增加0.96亿元，专项债务限额增加4.0亿元。

为用足用好地方政府债务限额，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，建议按省财政厅下达我市的新增地方政府债务限额4.96亿元，相应调增我市2018年度地方政府债务限额。调整后的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变更为136.02亿元，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02.13亿元，专项债务限额33.89亿元。

二、关于存量或有债务置换情况

截至2018年8月末，我市纳入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系统的政府或有债务余额为4.9787亿元，其中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或有债务4.96亿元，政府负有担保责任或有债务0.0187亿元。

至9月末，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或有债务4.96亿元已全部置换完毕，其中置换偿还交通局下属物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向浙商银行借款0.46亿元，借款用途为81省道温岭段改建工程；置换偿还市第一人民医院向市交通银行借款0.5亿元，借款用途为医疗中心迁建工程；置换偿还城市新区下属东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向市建设银行借款4.0亿元，借款用途为横湖桥段拆迁改造工程。

本次置换后，我市纳入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系统的政府或有债务余额为0.0187亿元，系2006年中央财政定向下达转贷给浙江鑫磊工贸有限公司的国债资金，由该公司按转贷协议分年自行偿还，地方财政担保。
三、关于下一步加强政府债务管控的举措

根据预算法、《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》（国发[2014]43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的通知》（财预[2017]50号）、《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 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严控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意见》（浙委办发[2017]88号）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，下一步将在以下方面规范和加强我市政府债务管理，切实防范政府债务风险的发生：

（一）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和预算管理。根据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和预算管理的要求，财政部门将严格按照省财政厅下达并经市人大常委会审议批准的2018年度我市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执行，做好债务规模控制工作；按照财政部制定发布的一般债券、专项债券预算管理办法，做好一般债务收支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，专项债务收支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工作。

（二）持续稳妥推进债务风险化解。按照上报化债方案，积极创造条件，落实有效措施，按时完成化债任务，确保只提前、不延后。积极盘活存量资产、资金和资源，抓准资产处置时机，力争处置收益最大化，加强财政结余资金统筹，按照规定收回预算单位结余，充实财政可用资金，夯实化债资金来源。推动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，拓展风险化解渠道，确保今年化债任务圆满完成。

（三）积极争取新增债券资金。积极争取新增债券资金，按照“统筹兼顾、民生优先”的工作思路，把资金集中投入到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及重点项目；申请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政府专项债券，在棚户区改造、环境整治等领域，力求寻找发展与化债的“平衡点”。
（四）做好日常债务统计工作。要做好政府债务的日常统计工作，及时掌握融资平台公司、国有企事业单位和镇（街道）的债务余额，以及PPP、政府购买服务和产业基金等中长期政府支出责任的动态变化情况。

以上议案说明是否妥当，请予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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